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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8屆第6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

開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
丙煌

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 

基於對生命尊嚴的重視，當病人已步入人生終曲之時，應

尊重病人的意願，鼓勵善加利用安寧緩和醫療，使臨終病人與

其家人在身體、心理和靈性等方面之需求均能獲得重視，讓他

們有尊嚴且安詳的走完人生最後旅途。今天關於國際安寧療護

現況、我國如何提升生命末期照護品質、推動在地安寧及減少

無效醫療，提出報告。敬請各位  委員不吝指教： 

 

壹、前言 

對於末期的臨終病人而言，生活的品質可能優於生

命的延長，安寧緩和醫療係秉持肯定生命的態度，承認

死亡是自然過程，而不刻意延長或加速。安寧緩和醫療

是結合各類專業人員組成團隊，巧妙地運用各種疼痛控

制與症狀處理的方法與技術，積極處理各種不適症狀，

期使末期病人得安祥往生，正符合醫學倫理的行善、無

傷害及病人自主等三大原則。 
 

貳、立法沿革 

救人本是醫者的天職，醫療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，

醫院、診所遇有危急病人，應先予適當之急救，並即依

其人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

拖延。另醫師法第 21 條亦規定，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，

應即依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，不得無故

拖延。但對於醫學上已經知道無法救治的病人，卻反而

成為臨終必經的折磨。為此，我國在 89 年 6 月 7 日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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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，使醫師對不可治癒之末期病

人，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下，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

急救，僅提供減輕或免除其痛苦之緩解性、支持性醫療

照護措施。 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於 89 年 6 月 7 日公布施行，其間

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，經歷 3 次修法，讓法令更完備。 
 

參、國際安寧緩和醫療現況 

1879 年都柏林一位修女 Mary Aitkenhead 創辦一所

Hospice，作為癌末病患療養院，可視為安寧緩和醫療起

源；接著英國在 1905 年於倫敦設立 St. Joseph’s Hospice，
成為第一所醫院性質，專為收容癌末病人之安寧病院，

並於 1967 年在倫敦創立 St. Christopher Hospice，為現代

化的第一所真正之“Hospice”，除了為瀕死病患豎立人性

服務的醫療典範，並發揮全面性與世界的影響。 
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2 年調查全球安寧緩和醫療發

展狀況結果，全世界仍有 126 個國家目前沒有任何安寧

緩和醫療服務，36 個國家開始培養/發展安寧緩和醫療

的服務，19 個國家只有部分個別提供安寧緩和醫療服

務，11 個國家安寧緩和醫療結合於整體健康照護政策。 
目前世界先進國家相當重視末期病人的權利，紛紛

推動安寧緩和醫療，2010 年經濟學人雜誌針對全球 40
個國家，包括 30 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, 
Organization of Economical Cooperation and 
Development）進行安寧緩和醫療評鑑，前三名分別為英

國、澳洲、紐西蘭。儘管台灣的安寧緩和醫療起步較他

國晚，在此次調查中於全世界排名第 14，但在亞洲地區

排名居於領先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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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安寧緩和醫療推廣政策 

一、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，自 95 年度起主動進入社區教

育民眾，建立安寧緩和醫療概念及推動註記健保 IC
卡計畫，成效日漸明顯。 

（一）統計 95 年至今(103)年 9 月止，我國計有 25
萬 4,304 位民眾簽立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

生醫療抉擇」意願書，並已註記於健保 IC 卡

上。從上開資料分析從 95 年每月平均 678 人

申請，到 103 年每月平均超過 4200 人以上申

請，可見民眾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之觀念也逐漸

擴大。 
（二）自 102 年 3 月起，設立免付費安寧緩和醫療諮

詢服務專線 0800-220-927（愛安寧，就安心），

為民眾解答關於安寧緩和醫療之相關問題。 
（三）為增進民眾對安寧緩和醫療照護的認知，於今

(103)年 9 月出版「醫療機構施行安寧緩和醫

療作業案例集」電子書，該案例集收集國內醫

療機構施行安寧緩和醫療作業之案例資料 15
篇，內容包含案例、解決方案、法源依據、實

務探討等層面，並針對病人、家屬、醫護人員

產生的倫理困境進行分析，可增進民眾對安寧

緩和醫療之認識，也為臨床醫療工作者提供可

借鏡之處。 
（四）另本部國民健康署於 102 年「醫院癌症醫療

品質提升計畫」補助 76 家醫院辦理推廣宣導

癌症病人安寧緩和醫療服務，提供癌症末期病

人所需之安寧住院、居家或安寧共同照護服務

共計 3 萬 5 , 009 人次，並補助前揭醫院將全

院性安寧緩和醫療在職教育及病情告知等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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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計畫工作重點。 
二、為強化臨床醫護人員對安寧緩和醫療的正確觀念，

本部於 102 年度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協同醫療網區

域網絡，辦理生命末期臨終照護意願徵詢相關訓練

課程，讓醫療機構臨床醫護人員獲得正確概念，以

保障末期病人醫療品質。辦理 34 場醫事人員教育訓

練，共 2 萬 4,030 人次參加。 
三、建立跨越各專業領域之安寧緩和醫療團隊，透過安

寧緩和醫療緩解末期住院病患，做完整的症狀控

制、緩和醫療，協助病人及家屬面對死亡的各種調

適。 
四、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是保障末期病人醫療權益不可或

缺的一環，因此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人員的訓練與照

護模式的建置至為關鍵，且病人應回歸在不必離開

原來醫療團隊的情況下，獲得專業醫療與安寧服

務，使末期病人的各種不適症狀得到妥善緩解，進

而有尊嚴、有品質走完人生最後旅途。爰，本部已

於 102 年 9 月函請醫院發展疾病嚴重程度之評估工

具，且輔以安寧緩和醫療照護，以保障末期病人之

權益。同時，請各醫學會成立安寧緩和醫療小組，

研訂符合該專科之末期病人疾病嚴重度評估指標及

末期照護措施，並將安寧緩和醫療列入各專科醫學

會辦理之繼續訓練課程。 
 

伍、安寧緩和醫療多元照護體系建立 

目前先進國家都在推動安寧社區化，讓老人可以在

地安老，這是安寧緩和醫療未來的趨勢，為落實安寧醫

療照護普及化，推動建構整合性安寧緩和醫療體系，落

實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普及化到各級醫院、社區及居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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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自 89 年起，健保納入安寧住院

與安寧居家，並於 98 年擴大至非癌症的八大類末期

病人，100 年 4 月起試辦安寧共同照護服務，目前已

有 50 家醫院提供安寧病房服務，75 家醫療機構提供

安寧居家服務，與 113 家醫院提供病房安寧共照服

務，另有 31 家護理之家參加安寧緩和醫療，每年預

計可服務 2 萬 5 千多名末期病人。 
二、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自 101 年 12 月起將「緩和醫療

家庭諮詢費」納入健保給付，對於住院重症病患進

入末期狀態時，由主治醫師召集醫療團隊、家屬，

召開家庭會議，患者若意識清醒也可參加，並且尊

重患者意見為優先。 
三、統計全民健保安寧療護三種照護模式之申報情形，

102 年住院安寧申報點數為 875.6 百萬點、安寧共同

照護為 39.6 百萬點、安寧居家為 55.3 百萬點。其中

住院安寧及安寧居家近 3 年之醫療點數呈穩定狀

態，安寧共同照護則快速成長。另為因應外界提出

安寧療護給付不足之意見，全民健康保險會已於 104
年總額預算中協定增編 2.88 億元，用於提高安寧療

護相關之支付點數。 
四、病患死亡前安寧緩和醫療利用情形，已由 100 年

9.02%，提升至 102 年 14.80%。另針對癌症病人死亡

前 2 年安寧療護利用情形，已由民國 100 年 29.9%，

提升至民國 102 年 44.8%。 
五、惟為建構整合性安寧緩和醫療體系，落實安寧緩和

醫療照護普及化到各級醫院、社區及居家，本部前

於 101 年 4 月 9 日發布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，其

中增訂安寧病房設置標準，以供醫院設置安寧病床

之依據。關於為促使醫院重視安寧緩和醫療，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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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新增安寧療護的評鑑基準、評量項目及訪查方

式，本部於 101 至 103 年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

暨醫療品質策進會，辦理安寧緩和醫療評鑑基準試

評作業，該安寧緩和醫療評鑑基準計有 9 條，並於

101 年及 102 年針對 20 家醫院進行試評。並規劃研

議於 104 年度納入正式評鑑。 

 

陸、結語 

提升生命末期照護品質與人性尊嚴，減少無效醫

療，加強人性關懷是本部推動安寧緩和醫療的願景及目

標，透過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性安寧緩和醫療體

系，將安寧緩和醫療落實到各級醫院，再由醫院落實到

社區與居家，達到普及化、人性化、社區化、在地化。 

本部將繼續加強結合民間團體，全面推廣安寧緩和

醫療，幫助末期病人有尊嚴地度過人生的最後旅途，使

臨終病患與其家人能善終與善別，生死兩相安。 

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，對業務之推

動，有極大之助益，丙煌在此敬致謝忱。尚祈 各位委員，

繼續給予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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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沿革

國際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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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護體系

結語



前言

對於末期的臨終病人而言，生活的品質可能
優於生命的延長，安寧緩和醫療係秉持肯定
生命的態度，承認死亡是自然過程，而不刻
意延長或加速。安寧緩和醫療是結合各類專
業人員組成團隊，巧妙地運用各種疼痛控制
與症狀處理的方法與技術，積極處理各種不
適症狀，期使末期病人得安祥往生，正符合
醫學倫理的行善、無傷害及病人自主等三大
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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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沿革

•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七日總統（89）華總一義
字第 8900135080號令制定公布全文15條

•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09100239020號令修正公布第3、7條條文

•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10000015621 號令修正公布第1、7條條文；增訂第
6-1條條文；並刪除第13條條文

•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10200000811 號令修正公布第1、3～5、6-1～9 條
條文
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立法沿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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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一次修法: 91年
– 末期病人本人可終止或撤除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。

• 第二次修法: 100年
– 增訂第6-1條「健保IC卡註記」規定與法律效果

– 增訂末期病人得經醫療委任代理人或第四項第一款至第
三款之親屬一致同意並經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
可以終止或撤除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。

• 第三次修法: 102年
– 對於「維生醫療」予以明確定義。

– 修訂為最近親屬「一人同意」即可拔管的規定。

– 無最近親屬，在醫療上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的照會，以末
期病人「最大利益」決定醫療處置。

安寧緩和醫療條例3次修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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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9年都柏林一位修女Mary Aitkenhead創辦
一所Hospice，作為癌末病患療養院，可視為
安寧緩和醫療起源；接著英國在1905年於倫
敦設立St. Joseph’s Hospice，成為第一所醫院
性質，專為收容癌末病人之安寧病院，並於
1967年在倫敦創立St. Christopher Hospice，為
現代化的第一所真正之“Hospice”，除了為瀕
死病患豎立人性服務的醫療典範，並發揮全
面性與世界的影響。

國際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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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安寧發展狀況
Levels of palliative care development – all countries

據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調查
全球安寧緩和醫療發展狀況
結果，全世界仍有126個國
家目前沒有任何安寧緩和醫
療服務，36個國家開始培養
/發展安寧緩和醫療的服務，
19個國家只有部分個別提供
安寧緩和醫療服務，11個國
家安寧緩和醫療結合於整體
健康照護政策。



死亡品質調查-世界安寧緩和醫療排名
台灣安寧緩和醫療品質亞洲第一

2010經濟學人雜誌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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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體 排 名 :

全世界前3名，分別為:1.英國 2.

澳洲 3.紐西蘭，臺灣全世界排

名14，亞洲第1，領先位居第18

名的新加坡、第20名的香港、

日本雖於整體醫療環境部分排

名優於，但整體排名落後臺灣9

個名次；而同在亞洲地區的南

韓、馬來西亞、中國和印度則

在倒數10名中包辦4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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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臺灣生命末期照顧品質

末期照護的負擔

末期照護的環境

末期照護的品質

末期照護的可近性



12



• 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，自95年度起與民間團體
合作，主動進入社區教育民眾，建立安寧緩和
醫療概念。
設立免付費安寧緩和醫療諮詢服務專線0800-220-927（愛安

寧，就安心），為民眾解答關於安寧緩和醫療之相關問題。

•各醫學中心、區域醫院，設置安寧緩和醫療推
廣及簽署窗口。
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將安寧緩和醫療推廣，列入醫院督導考核

項目。

• 推動50-59歲年齡層族群簽署預立安寧意願書。

推廣民眾建立安寧緩和醫療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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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00年第二次修法，增訂「健保IC卡註記」規定與法律效果及楊前署長

志良親自呼籲，引起國人重視。

2.自95年每月平均678人申請，到現在每月平均超過4200人以上申請安寧

緩和醫療意願註記於健保IC卡上

國人已能接受安寧緩和醫療，預立意願書
者持續增加

統計95年至今(103)
年9月止，我國計
有25萬4,304位民
眾簽立「預立安寧
緩和醫療暨維生醫
療抉擇」意願書，
並已註記於健保IC
卡上。

＊

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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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50-59歲年齡層人口群簽署預立
安寧意願書

1.分析健保統計國
人住院就醫年齡資
料，以50-59歲年
齡層人口佔最多數。

2.推動民眾簽署預立
安寧意願書，預計
105年達成40萬人
簽署目標。其中
50-59歲年齡層
人口群簽署預立
安寧意願書，預計
105年可3%（約
計10萬人）。

人數

年齡層

15



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協同區域醫療網絡，辦理生命末期臨

終照護意願徵詢相關訓練課程，讓醫療機構臨床醫護人員

獲得正確概念，保障末期病人醫療品質。統計102 年度計

辦理34場醫事人員教育訓練，共2萬4,030人次參加，以強

化醫療機構安寧緩和醫療團隊間溝通、聯繫與諮詢服務。

出版「醫療機構施行安寧緩和醫療作業案例集」電子書，

收錄臨床實際案例，提供臨床醫療工作者實務參考。

本部國民健康署於 102 年「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計畫」

補助 76 家醫院辦理推廣宣導癌症病人安寧緩和醫療服務

，提供癌症末期病人所需之安寧住院、居家或安寧共同照

護服務共計3萬5 , 009人次，並補助前揭醫院將全院性安寧

緩和醫療在職教育及病情告知等納入計畫工作重點。

強化臨床醫護人員對安寧緩和醫療的
正確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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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安寧緩和醫療緩解末期住院病患，做

完整的症狀控制、緩和醫療，協助病人及

家屬面對死亡的各種調適。

安寧緩和醫療團隊及成員
安寧緩和醫療醫師

急重症專科醫師、疼痛專科醫師

安寧緩和醫療護理師

社工師、心理師、宗教師

建立跨越各專業領域之安寧緩和
醫療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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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醫院就其本身之醫療專業領域，發展疾病嚴重程度

之評估工具，並輔以安寧緩和醫療照護，以保障末期

病人之權益。

請各醫學會成立安寧緩和醫療小組，研訂符合該專科

之末期病人疾病嚴重度評估指標及末期照護措施，並

將安寧緩和醫療列入各專科醫學會辦理之繼續訓練課

程。

於本(103)年3月辦理提昇末期病人臨終照護品質研討會

，透過政策說明及介紹其他專科別醫師對於末期病人

疾病嚴重程度評估及臨終照護之方式與成果分享，提

高醫事專業人員對於末期病人臨終照顧品質的重視。

減少末期病人臨終前之不當醫療利用

18



19

整合性安寧緩和醫療照護體系

中大型醫院

社區醫院

護理之家 居家

診所

19

• 癌末病人
• 非癌末病人
• 急診與加護病房

達到一定嚴重程度

• 社區化
• 在地化
• 普及化
• 人性化



89年健保納入安寧住院與安寧居家，並於98年擴

大至非癌症的八大類末期病人。

健保署100年4月試辦安寧共同照護服務，建立由

原診療團隊與安寧緩和醫療團隊依末期病人病況

需求共同照護病人。

101年12月「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」納入健保給付

，對於住院重症病患進入末期狀態時，由主治醫

師召集醫療團隊、家屬，召開家庭會議，患者若

意識清醒也可參加，並且尊重患者意見為優先。

安寧共同照護-多元照護體系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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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安寧緩和醫療每年可服務2萬5千多名末期病

人
醫療機構提供安寧病房服務：50家
醫療機構提供安寧居家服務：75家
醫療機構提供安寧共照服務：113家

發展長期照護機構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模式，計有

31家護理之家參加安寧緩和醫療。

103年1月健保署鼓勵基層及社區醫院在確保服務

品質前提下，提供社區居家安寧緩和醫療服務。

擴及社區與居家照護體系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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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保安寧療護申報情形

年度
住院安寧
醫療點數

安寧共同照護
醫療點數

安寧居家
醫療點數

100 870.8 11.0 50.7
101 870.6 28.5 50.8
102 875.6 39.6 55.3

備註：
1.資料來源：健保署二代倉儲門診、住院明細醫令檔(擷取日期：103年10月15日)。
2.資料範圍：申辦安寧住院、安寧居家及安寧共照(100年4月起實施)之案件。
3.單位：百萬點。

全民健康保險會已於104年總額預算中協定增編2.88億元，用

於提高安寧療護相關支付點數。



利用死亡檔與健保申報資料，分析病患死亡前安

寧緩和醫療利用情形，已由100年9.02%，提升至

102年14.80%。

病患死亡前安寧緩和醫療利用情形

年度 接受安寧緩和
醫療死亡人數

全國死亡人數 接受安寧緩和醫療死亡人
數占全國死亡人數之比率

100年 13,716 152,030 9.02%
101年 19,151 153,823 12.45%
102年 22,840 154,374 14.80%

每年病患死亡前利用安寧緩和醫療之人數占全國死亡人數之比率 單位：人、%
備註：
1.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提供健保署之死因檔(擷取日期：103年10月31日)。
2.使用安寧緩和醫療係指接受安寧住院、安寧居家及安寧共照(100年4月起實施)任一項。
3.本資料以死亡前兩年內曾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之人數統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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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癌症病人死亡前2年安寧緩和醫療利用情形

，已由100年29.9%，提升至102年44.8%。

癌末病人超過四成選擇安寧緩和醫療

癌症病人死亡前使用安寧緩和醫療之比率 單位：人、%
備註：
1.資料來源：健保署二代倉儲門診、住院明細醫令檔(擷取日期：103年10月31日)。
2.使用安寧緩和醫療係指接受安寧住院、安寧居家及安寧共照(100年4月起實施)任一項。
3.本資料以死亡前兩年內曾接受安寧緩和醫療之人數統計。

年度
癌症病人死亡前使用安
寧緩和醫療之人數

癌症死亡人數
利用安寧緩和醫

療比率

100 12,731 42,559 29.9%
101 17,418 43,665 39.9%
102 20,051 44,791 44.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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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：於101年
4月9日發布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

準，其中增訂安寧病房設置標準

，以供醫院設置安寧病床之依據

，統計至103年9月計有680床。

於103年3月17日發布修正醫療機

構設置標準第十六條。因應醫院

實務需求，對於本標準101年4月9
日修正前，醫院特殊病床合計數

已逾一般病床之許可床數者，於

總病床數不變並符合設置標準情

形下，特殊病床種類可相互調整

，惟不得再增設。

落實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普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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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國民健康署為提升醫院照護癌症病人品質，於每年

公告癌症診療品質認證計畫，並將安寧緩和醫療照護服務

內容列入項目。

安寧緩和醫療精神納入醫院評鑑系統，於100年正式全面

施行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，在評鑑條文中，有三條基

準與安寧緩和醫療相關。

另本部為促使醫院評鑑新增安寧緩和醫療的評鑑基準、評

量項目及訪查方式更臻合理及完善，業於101至103年度委

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，辦理安寧緩和醫

療評鑑基準試評作業，該安寧緩和醫療評鑑基準計有9條
，於101年及102年針對20家醫院進行試評。並規劃研議於

104年度納入正式評鑑。

提升安寧緩和醫療照護品質辦理安
寧緩和醫療評鑑基準試評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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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寧緩和醫療評鑑試評基準
條號 試評條文 備註
1 有適當安寧緩和醫療團隊提供安寧病

房照護服務
[註]未登記設有安寧病房（床）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2 安寧病房應有適當之設施、設備、儀
器管理機制，並確實執行保養管理

[註]未登記設有安寧病房（床）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3 適當的安寧病房管理、收案評估、照
護品質與紀錄

[註]未登記設有安寧病房（床）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4 應由適當安寧緩和醫療團隊提供安寧
居家療護服務

[註]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居家療護給付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5 適當的安寧居家療護管理、收案評估、
照護品質、團隊合作與紀錄

[註]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居家療護給付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6 應由適當安寧緩和醫療團隊提供安寧
共同照護服務

[註]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共同照護給付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7 適當的安寧共同照護管理、收案評估、
照護品質、團隊合作與紀錄

[註]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共同照護給付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。

8 安寧緩和醫療團隊人員須依末期病人
照護需要，安排在職教育訓練，並定
期評核其能力

[註]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：
(1) 未登記設有安寧病房（床）。
(2) 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居家療護給付。
(3) 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共同照護給付。

9 良好的安寧緩和醫療團隊合作與整合
性照顧計畫

[註]符合下列全部條件者，可自選本條免評：
(1) 未登記設有安寧病房（床）。
(2) 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居家療護給付。
(3) 未向健保署申報安寧共同照護給付。

27



• 101年及102年共計完成20家次之試評，並於101年度及102年
度試評作業辦理完畢後召開試評檢討及研修會議，與會人員
包括試評委員、試評醫院代表參與，針對試評基準進行討論
及修訂，使評量內容能更為完善。

101、102年度試評醫院分布情形

層級別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

101年試評 5家 5家 -
102年試評 3家 6家 1家

規模別 500床以上 250-499床 100-249床 99床以下

101年試評 6家 3家 1家 -
102年試評 3家 6家 - 1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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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提升生命末期照護品質與人性尊嚴，減少無效醫
療，加強人性關懷是本部推動安寧緩和醫療的願景
及目標，透過建立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性安寧緩和
醫療體系，將安寧緩和醫療落實到各級醫院，再由
醫院落實到社區與居家，達到普及化、人性化、社
區化、在地化。

•本部將繼續加強結合民間團體，全面推廣安寧緩
和醫療，幫助末期病人有尊嚴地度過人生的最後旅
途，使臨終病患與其家人能善終與善別，生死兩相
安。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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